牧師室會議─(愛恩教會有關團契輔導及神學生之規範細則草案)：

REVISED  03-25-09
會議目的：釐定關於教會領獎學金之神學生，以及青年團契輔導的相關事宜。

本會議內容之青年團契包括任何語言之大專以下(含)的團契，如社青或兒童有切實需要，另研議
A. Overall Direction 大方向 
1. 青年團契之輔導，主要希望由教會內部培養輔導 (優先)，外請乃是有實際需要時再酌情補足。

2. Mentor vs. Advisor。 Mentor 一般年紀較大，是團契的的大家長、父母，不一定參與直接帶年輕人，而是 oversee 團契，並且可提供年紀較輕的輔導屬靈遮蓋。
3. 牧師室建議：輔導與青年契友的比例，建議初中生（有時高中生也是）最好1:7 or 1:8; 高中以及大專生最好1:10左右。但實際聘請將按當時需要衡量。

B. Clarification of Present & Planning of Future  

1. 輔導與神學生之不同

a) 兩種職位不同，神學生的補助為「獎學金」，鼓勵栽培傳道人，青年團契輔導乃是「車馬費」。兩者的待遇數目不一定相同，可分別調整。 
b) 神學生獎學金經通過後全年提供，輔導之車馬費則視該輔導當月出席狀況按月發給。
c) 教會之神學生可以是團契輔導之一，領取獎學金（而不比照車馬費，若兩者有不同）。  但神學生不一定就一定是青年團契輔導，同時團契輔導也不一定要是神學生。

d) 輔導與神學生之資格Qualification請參照以下幾點。

2. 神學生獎學金以及輔導車馬費數目

a) 若有需要，可由小會審核調漲
3. 神學生領獎學金的資格 
a) 需要主動提出申請，且的確有經濟上的需要。

b) 經過牧師室討論審核其個人呼召、靈命、服事經驗、心志等，及認可其將要就讀之神學院，再報由小會參考目前神學生人數以及教會財務情況做最後之審核通過。

c) 牧師室以及小會都有權力拒絕其申請。
d) 申請經通過後，基督徒研究碩士M.A. or M.A.C.S. 應在三年內完成; 道學碩士M. Div. 應在四年內完成。 神學研究碩士Th.M. 另計。

e) 在領取獎學金的期間，應該每學期能保持該校全修生Full-time的修課學分標準，方予與補助。

f) 在領取獎學金的期間，參與愛恩教會之服事：

(1) 需固定在愛恩教會主日聚會
(2) 參與團契、小組的牧養
(3) 教導成人或兒童主日學 (至少一年有一季的參與，可從第一年就開始)
(4) 與牧師室之一的Mentor有固定Meeting

(5) 順服牧師室事工需要上的安排

4. 神學生的 Mentoring

a) 領取獎學金之神學生將由牧師室一對一的認養Mentor，幫助在學期間其品格靈命學識等發展，安排其在教會之事工，以及關心其需要。

b) 目前之神學生：Angel Chuang (Pastor James), Teresa Kao (Pastor Benjamin), Andy Fang (Pastor Benjamin with Pastor James helping)
c) 神學生參與事工之安排，不論是神學生個人希望、或教會提出之需要，皆經由其Mentor。若有需要，也將由其Mentor提交牧師室討論。

d) 可經由牧師室安排，列席觀摩教會長執會或牧師室會議

e) （輔導也有其Supervisor,在以下將予討論）
5. 神學生的暑期實習。

a) 此部分考慮到：神學生除了平時在教會的實習服事外，有些學校如正道神學院要求M. Div.學生有intensive密集暑期實習 (Summer Internship)。 就算就讀學校沒有要求，有些神學生也可能會在暑假時想要到不同教會多觀摩學習。

b) 若神學生有意願在本教會intensive暑期實習，向牧師室提出申請（若本會神學生請由其Mentor向牧師室提出）。牧師室若通過，將為其安排暑期服事內容。若神學生希望intensive實習之內容達到全時間服事，每天如牧師室上下班，牧師室將按個案處理，若經牧師室同意，建議小會在其intensive實習期間獎學金可略作調漲。

c) 神學生想藉由寒暑假至其他教會實習，以達觀摩學習效果，牧師室樂觀其成。建議規則如下：
(1) 請先告知牧師室，使牧師室也能和其欲實習之教會牧者直接溝通。
(2) 要求神學生在實習結束後，繳交實習內容及學習心得報告

(3) 在其他教會實習期間，若是無給職，愛恩教會可在寒暑假期間繼續提供獎學金；若該教會在實習期間有支付實習費/獎學金，愛恩教會可提供up to match 原來該神學生當月之獎學金數目
6. 輔導領取車馬費的資格
現況：有在領取補助之華語青年輔導目前皆為神學生或受過神學裝備者，英語青年輔導則為外請之Qualified人選（不一定受過神學裝備），希望能有較明確、統一之規章：

a) 輔導（有領車馬費），經負責之牧師按團契人數以及實際情況提出需要，小會視教會財務狀況通過一定名額。

b) 可給教會內或教會外符合條件之兄姐擔任。

c) 輔導需符合之條件：

(1) 年紀：初中團契輔導需？；高中團契輔導需滿21歲；大專團契輔導需滿25歲

(2) 受洗二年以上之重生得救、有正確服事心態、且對青年事工有負擔之成熟基督徒

(3) 符合對該團契同工之基本要求，並通過負責該事工之supervising 牧師同意

(4) Credential: 建議受過神學裝備，或有專業教育、心理學等背景，或在別的教會擔任青年輔導兩年以上。

(5) 若沒有受過神學裝備，在擔任輔導期間，應開始拿「輔導協談」、「新約縱覽」或「舊約縱覽」等課程。

(6) Term一期一年（至少願意Commit一年），但牧師室可隨時衡量評估其適合性。

d) 輔導工作內容包括：
(1) 受聘期間固定在愛恩教會主日聚會
(2) 不一定要參與教會主日學教導，但要在團契中帶查經、擔任教導工作

(3) 在週間願意付出時間，關懷、牧養契友

(4) 幫助訓練青年領袖

(5) 配合各團契按需要所定之輔導服事內容

(6) 與負責該事工之Supervising 牧師有固定Meeting，並順服牧師室對其之建議或安排

＊ 此規章若有需要，可由牧師室與小會隨時修改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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